一、给予办公场所支持。凡在息烽注册且不需占用土地、矿产资源等的总部企业，年纳税在100-500万元的，免费提供150平米办公场所；年纳税在501-1000万元的，免费提供200平米办公场所；年纳税在1001至1500万元的，免税提供300平米办公场所，以此类推。
二、对新设立的总部企业给予重点扶持。年纳税县级分成在500万元（含500万）以上的，第一年按当年缴纳税收县级分成部分的50%给予奖励，第二年、第三年分别按40%、30%奖励，以后均按25%给予奖励。年纳税县级分成在500万元（不含500万）以下的，从第一年起按年纳税额中县级分成部分的25%给予奖励。
三、对总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给予奖励。总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公司副总以上人员）在县内缴纳个人所得税中县级所得的80%用于奖励高层管理人员。
四、对重点总部企业的优惠政策“一事一议”。对世界500强企业、上市公司、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县内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及核算资格的区域性总部或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分支机构，年纳税县级分成超5000万元的，可在上述优惠措施的基础上采取“一事一议”的办法研究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
五、鼓励全民参与总部经济招商。凡引荐并在县内成功注册总部企业的单位或个人，按引进总部企业第一年缴纳税收县级所得部分的5%对引荐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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